
税改革三十年
财政经济建设工作三十年回顾

王保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 9.88%

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

展的奇迹。财政不仅在建国初期奠定

了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更在

改革开放历程中，通过深化自身改革，

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

求的财政经济建设政 策体系，在三十

年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画卷中谱写了

极富华彩的一章。

一、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

革，完善政府投资管理，财政

投资工作成功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计

划经济的投资体制，中央政府投资集

中了全社会投资的 80% 以上，这种投

资体制为创建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

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投资

渠道单一、投资规模有限以及建设资

金效益较低等问题，1978 年全国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只有 700 亿元左右，许

多大的投资项目也没有能够发挥应有

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体

制进行了以建立起权责对等的投资体

制为改革核心的深刻变革。

（一）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扩大

国有企业财权，并鼓励发展多种经济

成分，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一

是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扩大地方项

目审批权限，1983 年将1000万元以下

项目下放给地方政府审批，1984 年扩

大为3000 万元以下项目都由地方政府

审批，1987 年又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

业的地方项目审批权限扩大到5000 万

元。二是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与投资。包括 1980 年设立特区开始让

外资进入中国；1986 年开始进行“企

业债”试点，为企业直接融资开辟新

渠道；1987年规定在计划规模内的限

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由企业自主确定；

1987年开始尝试建立股份制企业集团

等。我国投资呈现多元化发展 趋势，

基本建设投资渠道拓宽，中央基本建

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从1979 年的38.1% 下降到2005 年的

1.5% 。

（二）构筑政府与市场投资边界，

优化政府投资结构。1993 年十四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把

投资项目分为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

性 三类：公益性项目分别由中央政 府

和地方政府投资建设；基础性项目以

政府投资为主，并广泛吸引企业和外

资参与投资；竞争性项目由企业投资

建设。这一划分奠定了划分政府和市

场、中央和地方投资边界的理论基础。

2004 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进一步构筑了政府与市场

的投资边界，包括对企业投资项目取

消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和备案制；对

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地方投资事权 划

分进行了原则界定。此后，政府投资

加快退出竞争领域，转向支持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与生态建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重大基础设施、涉及广大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建设、自主创新

等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经济社会发展

的薄弱环节。

（三）不断优化与完善政府投资

运营模式。一是实行“拨改贷”。为增

强建设单位经济责任感，提高基本建

设投资效益，自1981年起凡是执行独

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单位统一实行

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即预算内投资

由无偿拨款改为有偿使用。1996 年为

减轻企业负担，理顺产权关系，国家

决定将“拨改贷”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

本金。二是实行基金 制度。为了保证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稳定的资金来

源，1989 年开始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

度，将基金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

类，并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 司负责管

理，但在计划切块分配投资的体制下，

投资公司难以有效经营，1994 年在原

专业投资公 司基础上成立国家开发银

行，开展国家政 策性投 融资。三是强

化政府投资财政管理。1994 年建设银

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财政部收回

了原委托建设银行代行的财政职能，

成立基本建设司，负责行使和加强国

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四是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政府投资

运营方式。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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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积极推进“以奖代补”，以转移支

付的方式将资金切块下达到省，由地

方负责落实到项目，较好地解决了责

权利相统一的问题。大力推进“代建

制”，引入市场化机制，提高政府投资

使用效益。

二、创建农产品补贴制度，

强化市场调控，财政商贸流通

工作开创新局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工商

业的发展，农产品价格体系长期扭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增加农民

收入，增强农业基础地位，国家大幅

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为

缓减价格调整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

影响，稳定了销价水平，并对农副产品

购销差价实行财政补贴。因此，在改

革开放初期，价格补贴是财政商贸流

通工作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财政积极

支持推进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

创建主要农产品补贴制度，并加大储

备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场调

控机制，建立了崭新的财政商贸流通

工作政 策体系。

（一）支持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我

国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大体分为

四个阶段：

一是统购统销阶段。改革开放初

期，粮食、棉花实行统购统销的购销

体制。1979 年后国家提高了粮油统购

价格，财政承担了相应的亏损补贴、

加价款补贴和价差补贴。棉花收购价

格连续三年大幅度提 高，并对超过定

购基数的收购，实行价外加价政策。

二是双轨制阶段。针对1984 年出

现的粮食相对过剩，1985 年粮棉收购

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部分放开粮棉

市场，定购合同以外的部 分可以自由

上市，形成了计划、市场的双轨制。对

合同收购部分仍实行价格补贴。

三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

粮食流通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经历了

三次重大改革。1993 年全 面放 开粮

食价格和经营，但由于宏观调控机制

不健 全，粮价出现了较 大波动，随后

1994 年国家再次大幅度提 高粮食定

购价格，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1998 年针对粮食连年丰收，开始实

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求按保护价

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顺价销售，财政对企业库存利息费

用予以补贴，成功地保护了农民种粮

收益，促进了粮食生产发展。2001年

实施了以“放 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

负责、加强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主销区完全放开粮食

收购市场，主产区继续坚持按保护价

收购，国家对主产区予以重点支持，为

全面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棉花流

通体制改革方面，1996 年棉花供应价

格实现由供需双方在浮动范围内协商

确定。

四是市场化 改革全面推进阶段。

199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棉花流

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结束了棉花流通

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市场机制配

置棉花资源的新型流通体制。2004 年

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全面推进粮食

市场化改革，并注重通过最低收购价

等政策，加强粮食市场调控。

（二）建立粮食补贴制度。在推进

市场化改革，逐步减少价格补贴的同

时，为切实保护好农民利益，调动农

民与地方种粮积极性，近年来，我国

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粮食补贴制度。

一是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补贴

主要补在流通环节，造成补贴效率较

低、粮食企业改革滞后等问题，种粮

农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为此，从

2000 年开始，财政部牵头研究改变粮

食补贴方式，将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

农民的直接补贴，2002 年组织安徽等

省开展直补试点、2004 年在全国范围

内正式实施，2005 年至 2007年粮食

直补政策逐步完善，建立健全了补贴

资金专户管理制度、村级公示制度、财

务公开制度等，建立了国家直接补贴广

大种粮农民的可靠渠道。粮食直补从

2004 年的116 亿元增加至2008 年的

151亿元。农资综合直补主要弥补农资

涨价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补贴资

金从2006 年的120 亿元增加至2008

年的716亿元。目前，对农民的补贴总

额已达到 867亿元。实施对种粮农民

的直接补贴，实现了财政支农制度的

重大创新，为顺利推进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提供了保障，也深受广大种粮农

民的拥护和欢迎。

二是实施 对产粮 大县 奖励政 策。

为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

极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 年实

施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并逐年增加

奖励力度。2005 年中央财政安排 奖励

资金 55 亿元，2006 年安排 85 亿元，

2007年预算安排 125 亿元，2008 年

奖励资金达到165 亿元。奖励政策也

逐步完善，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存量与增

量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奖励机制。

地方粮食生产发展 越快、增产越多、

商品量越大，得到的补贴也越多。对产

粮大县的直接 奖励政 策，有效缓解了

产粮大县的财政困难，促进了当地政

府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投入。

（三）注重加强市场调控。改革开

放以来，在积极推进粮食、棉花等流

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推动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宏观调

控机制。

一是支持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

策。2004 年在推进粮食市场化改革

的同时，国家出台了粮食最低收 购价

政 策，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规 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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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购价水平时，由中国储备粮管理

总公 司作为执行主体，委托收储企业

按最低收购价格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粮

食。最低收购价粮食的库存利息费用

及销售盈亏由中央财政负担。近几年，

则按照“敞开收购、公 开市场、顺价销

售、保障供应、稳定粮价”的思路，不

断完善政策运作机制，加强市场调控。

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以来，截至2008

年 6月份，国家累计收 购最低收 购价

粮食1865亿斤，公开拍卖销售1319 亿

斤。执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有效保护

了农民利益，保障了市场供应。

二是支持建立粮食等储备制度。

储备粮、储备棉等是国家实施宏观调

控的重要 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储备制度日益完善。1990 年我国粮食

生产获得大丰收，国务院决定建立以

“收购余粮、稳定生产、丰欠调剂、稳

定市场”为目标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

度。为切实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

力，2000 年国务院组建成立了中国储

备粮管理总公 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

垂直管理，储备粮储存的利息费用由中

央财政负担。近年来，通过储备粮吞

吐，有效平抑了市场价格，发挥了储备

“蓄水池”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建立

了储备棉与化肥淡季储备制度，进一

步完善了国家重要商品物资储备制度。

三、创新投入方式，推进有

偿使用制度改革，环境与资源

财政工作在改革中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初期，财政在环境与资

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保障环境保护

与资源勘探的经费支出。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财政

杠杆对环境与资源领域的调节日益加

深，环境与资源财政工作不断深化。

（一）促进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财政不断

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环境保护与生

态建设的支持，并注重加强相关制度

建设。

一是不断增加环保投入。改革开

放初期，国家即把 环境保护作为基本

国策，提 出了环境保护的指导方针，

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

步规 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

一”。环境保护责任及投资基本上由

政 府承担，70 % 以上的环境保护投

资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投入，并从中央

到地方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环境保护管

理网络和机构。但由于多元化的环境

投 融资体 系远 未形成，环保 实际投

入与资金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八五”

期间，国家环境保护投资1102 亿元，

按 1990 年的 价 格 计 算，占G D P 的

0.69% 。1998 年 实施 积 极的 财政 政

策，环境生态建设 成为国债项目资金

投入的重点，建成了一批重点生态建

设和污染治理项目。2000 年以来，随

着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进程的加快，环

境保护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范畴，财

政 用于环保的投 入明显增加。“十五”

期间，中央财政通过部门预算累计安

排 环保 事业费10.6 亿 元，年均增长

25.3%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投入也不

断增加，专项资金总额从 2001年的

0.3 亿元增加到2005 年的9.3亿元。

二是 大力支持节能减排。面对日

益增加的生态环境压力，“十一五”规

划确 定了单位 G D P 能耗降低 20% ，

主要污染物降低10% 的约束性指标。

财政大力支持推进节能减排，按照“夯

实基础、明确责任、创新机制、加大

投入、创造环境”的工作思路，初步

构建了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和公共财政要求，又与国际通行规 则

基本接轨的财政节能减排政 策体 系。

2008 年中央财政安排 270 亿元专项资

金支持推动节能减排，其中，十大重点

节能工 程 奖励资金 75 亿元 ；中西部

地区城市管理建设奖励资金70 亿元；

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 40 亿元 ；“三

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治理奖励资金

50 亿元；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及节能基

础工作等35 亿元。此外，加上中央建

设投资安排148亿元，2008 年中央财

政共计安排 418亿元用于支持推进节

能减排工作。

三是积极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注重发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的

基础性调节作用，由企业承担排污成

本，促进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为此，

积极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其

核心是引入总量控制的概念、排污权

要有偿取得，企业节省的排 污权可以

交易。2008 年在江苏太湖地区启动了

排污权有偿取得及交易试点改革。同

时，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积极推

进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理顺

生态环境利益分配机制，建立符合市

场经 济规 则的生态环 境保 护 长效机

制，逐步建立起以省际横向补偿或赔

偿为主，中央财政引导或奖励为辅的

利益补偿制度。

（二）促进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

在计划经济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下，

我国地质工作实行的是统一的事业管

理模式，国家完全承担地质勘查工作，

地质成果和矿产资源无偿使用，由国

家通过调拨的方式提供社会和矿山企

业。改革开放以来，以资源的合理开

发与节约利用为目标，不断完善了地勘

投入机制。

一是推进地质工作体制改革，引

入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加快建立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地

质工作分开的地质工作新体制，1996

年《矿产资源法》为矿产勘查投资多元

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探矿权、采矿权市场日趋活跃，矿产勘

查和其他商业性地勘工作以政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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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模式被打破，逐步形成了以企

业投入为主、政府为辅的格局，政府

投资逐步从商业性、经营性、竞争性

领域退出，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性、

公益性和战略性地质勘查工作。2007

年地勘工作投入620 亿元中，政府财

政投入55亿元，占8.9% ；商业性投

入达565 亿元，比 2001年增加了2.7

倍。

二是加大对基础公益性地质勘探

保障力度。为切实保 障公益性、基础

性和战略性地质工作，履行政府职责，

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实施新一轮国

土资源大调查，其他一些国家重大地

质工作专项计划也相继开展。从1999

年到2007年，累计投入各类地质工作

项目，包括地质灾害治理、海洋地质

调查等专项地质工作的资金212.15亿

元，年均增长30.04% 。

三是积极推 进资源有偿使 用制

度改革。为促 进资源集约开采利用，

提出了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思

路，将矿业权有偿和无偿取得并存的

“双轨制”改为有偿取得的“单轨制”；

调整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过低

的税费标准；建立规范有效的矿业权

交易市场；建立矿业权战略储备制度

等。2007 年率先在山西、内蒙、黑龙

江等 8 个煤炭主产省（区）展开以煤炭

资源为试点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

四、支持行业体制改革，促

进产业自主创新，产业发展财

政工作由微观转向宏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对

国有经济实行统收统支，国家财政预

算管理与国有企业财务 管理 是合一

的。为搞活国有经济，放权让利成为

改革的主线。改革初期，实行企业基

金制度、利润留成制度，增加了对国

有企业的利润留成；20 世纪 80 年代

实施两步利改税，推行承 包经营责任

制，试行税 利分流，在理顺国家与企

业分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

企业发展空间；1994 年实行新的企业

会计准则，促使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近年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与公共财政的原则要求，财政对

企业发展的支持转为侧重于依靠实施

产业政策、推动行业体制改革、支持

产业技术进步等，以提高经济竞争力。

（一）支持产业技术创新。为推进

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自1953 年起，设

立科技三项费，用于新产品试制、中间

试验与重大科技研 究项目补助。改革

开放以来，财政资金在退出竞争领域

的同时，用于技术进步方面的支出逐

步增加，从1986 年开始，按照科技经

费拨款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的原则安排科技三项费。随着公共财

政职能的逐步完善，2004 年将原科技

三项费改为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资金

支持重点也转向了科技攻关计划、科

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及科技成果转移扩

散等。近年来，为进一步提 高产业研

发资金使 用效益，创新财政支持产业

研发 方式，财政部试点实行创业风险

投资，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公

共财政职能的市场化运作，进一步放

大了公共财政建设资金的能效。

（二）推动邮政、铁路等行业体制

改革。国家财政在积极支持国有企业

改革 与国有经 济战略 性重组的同时，

稳步推进铁路、烟草等垄断行业体制

改革。在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基础上，

组建中国邮政 集团公 司，实现邮政和

邮储分离；交通行业体制改革取得突

破，民航、电信行业实现政企分离并

完成战略性重组，引入竞争机制；铁

路行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中央财政

积极支持铁路行业主辅分离，推进铁

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产权

关系；推进烟草行业体制改革，试点

编制烟草行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三）重点保障交通基础产业发

展。为更好地筹集建设资金，促进交

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发展，1982 年国

家设立交通能源重点建设基金，1984

年筹集资金122亿元。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行业瓶 颈

越来越突出。为此，国家进一步调整

产业政策，将能源交通建设作为发展

重点，并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在公路建设方

面，从 1985 年开始征收车辆购置附加

费，提 高养路费征收标准，并采取收

费还贷的方式推进经营性公路建设。

1998 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对

公路 建设投 入进一步加 大。2000 年

车辆购置税取代原车辆购置费，2008

年车辆购置税资金达950 亿元。在港

口建设方面，1984 年以前，港口管理

实行“政企合一”，港口建设主要依靠

政府投资。1985 年国家设立征收港口

建设费，并逐步拓宽融资渠道，鼓励

外资、民间资金投入港口建设。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进一步明

确国家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

法建设经营港口，从而形成投资主体

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港口建设

投融资格局。在铁路建设方面，国家

1991 年设立铁路建设基金，专项用于

铁路行业发展，并实行铁路建设基金

营业税返 还政 策。1991—2007年铁

路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5万亿元，其

中铁路建设基金 5680 亿元。目前，铁

路建设基金已成为铁路建设资金最主

要的来源。近年，为规 范政府性基金

管理，港口建设费、铁路建设基金与

养路费等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以更好

地用于支持交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建

设。

（作者为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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